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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25〕44 号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武汉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

2025 年第 5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附件：武汉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武汉理工大学

2025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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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

2035 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纵深推进“5·30”

行动计划，构建“德育为先、知识为基、能力为重”的全新人才

培养体系，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的个性化教育模式，全面提高本科

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包含本科教学工作

与本科育人工作。本科教学工作指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教学计划

内的教学工作以及与普通全日制本科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工作；

本科育人工作指教师面向本科生开展价值引导和能力塑造，培根

铸魂、启智润心，提升学生隐性知识能力的过程。

第三条 教师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由本科生院、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牵头，会同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

科学技术发展院、人事处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信息化办公室、

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、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等职能部门、

直属单位及教学科研单位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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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教育教学工作量核算与分配

第四条 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包含本科理论教学、实验实践

教学及指导创新创业成效突出奖励等本科教学工作量和第一、

二、三课堂本科育人工作量。

第五条 学校出台教育教学结构性调整指导意见，引导教师

以学生发展为中心，借助数“智”技术重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育

方式，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，优化课内外时间分配，构建自主

学习生态，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。

第六条 学校根据教育教学育人实效，按照本科教学工作

量、育人工作量相关核算办法，对各二级单位本科教育教学工作

量总量进行综合核算认定。

第七条 本科生院负责核算各二级单位年度本科教育教学

工作量中本科教学工作量部分的总量。

第八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核算各二级单位年度本科教

育教学工作量中本科育人工作量部分的总量。

第九条 人事处负责对教师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

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纳入教师画像系统，作为教师年度及聘期考

核的基本要求，以及晋级晋职、评优评先等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人事处依据考核结果，核定各二级单位年度本科教

育教学工作量总量，并进行合理分配。对于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

中教与育部分均达标的，足额划拨教育教学工作量；对于未达标

部分，从总量中予以相应核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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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二级单位结合实际，制定年度教师绩效考核细

则及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分配方案，根据考核结果完成本科教育

教学工作量年终结算。

第十二条 教师当年从事的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量原则上须

当年认定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武汉理工大学本

科工作量核算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9〕6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2 日印发


